
（

上接
B13

版
）

②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庆环保科技分公司

安庆环保科技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注册成立，位于安庆市老峰镇。 对安庆电厂

２×３００ＭＷ

燃煤机组进行烟气脱

硫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以下简称“安庆

ＢＯＯＭ

项目”）。

截止报告期末， 安庆

ＢＯＯＭ

项目累计总投资

８

，

５６４．８８

万元，

＃１

机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通过

１６８

小时试运，

＃２

机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通过

１６８

小时试运。 报告期内完成脱硫电量

１９．６９

亿

Ｋｗｈ

，实现收入

１

，

７０６．３８

万元，回款

１

，

５９０．６７

万元。

③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环保科技分公司

合肥环保科技分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４

日注册成立，位于合肥市杏花村镇。 对合肥电厂扩建的

＃５

、

６

机组

２×６００ＭＷ

燃煤

机组进行烟气脱硫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以下简称“合一

ＢＯＯＭ

项目”）。

截止报告期末，合一

ＢＯＯＭ

项目累计总投资

７

，

０９４．１２

万元，

＃５

机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通过

１６８

小时试运，报告期内完成脱

硫电量

２７．６６

亿

Ｋｗｈ

，实现收入

１

，

８６１．６１

万元，回款

１

，

８０８．３９

万元。

④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肥东环保科技分公司

肥东环保科技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注册成立， 位于合肥市肥东县唐杨路

３２

号。 经营期限至安徽省合肥联合发

电有限公司合营期满止（不早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对合肥二电厂扩建的机组

２×３５０ＭＷ

燃煤机组进行烟气脱硫投资、建

设、运营、维护（以下简称“合二

ＢＯＯＭ

项目”）。

截止报告期末，合二

ＢＯＯＭ

项目累计总投资

１０

，

１４２．３２

万元，

＃１

机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通过

１６８

小时试运，

＃２

机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通过

１６８

小时试运。 报告期内完成脱硫电量

８．４９

亿

Ｋｗｈ

，实现收入

７６１．９６．６１

万元，回款

２５４．３９

万元。

⑤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环保科技分公司

芜湖环保科技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注册成立，位于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

５０２

。 对芜湖电厂

２×６６０ＭＷ

燃煤机组进行烟气脱硫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以下简称“芜湖

ＢＯＯＭ

项目”）。

作为报告期内新承接

ＢＯＯＭ

项目，该项目预计总投资

１５

，

８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开工建设，现处于施工阶段，预计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完成

＃１

机组脱硫

１６８

试运；

＃２

机组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完成脱硫

１６８

试运。

截止报告期末，芜湖

ＢＯＯＭ

项目累计总投资

２

，

２８７．７３

万元，工程投入占预算比例

１３．４６％

，符合工程进度要求。

（

６

）公司获得联营公司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的投资收益

１

，

０５３．９７

万元。

６．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或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

营业利润率

比上年增减

（

％

）

分行业

园区基础设施及

配套建设

１５９

，

２７７

，

３０２．４３ ６２

，

１４１

，

１５２．１３ ６０．９９ －４０．６６ －６６．２４

增加

２９．５６

个

百分点

电厂脱硫服务

１００

，

８１８

，

２１６．７４ ５０

，

８９０

，

３６０．７６ ４９．５２ ９１１．９６ ８６１．３６

增加

２．６５

个

百分点

环保发电

６７

，

８５１

，

５７６．００ ７５

，

６８４

，

８７４．６５ －１１．５４

分产品

园区基础设施及

配套建设

１５９

，

２７７

，

３０２．４３ ６２

，

１４１

，

１５２．１３ ６０．９９ －４０．６６ －６６．２４

增加

２９．５６

个

百分点

电厂脱硫服务

１００

，

８１８

，

２１６．７４ ５０

，

８９０

，

３６０．７６ ４９．５２ ９１１．９６ ８６１．３６

增加

２．６５

个

百分点

环保发电

６７

，

８５１

，

５７６．００ ７５

，

６８４

，

８７４．６５ －１１．５４

６．３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湖北地区

２１６

，

７６９

，

６３０．９２ －２．２１

安徽地区

４３

，

３２５

，

８８８．２５

河南地区

６７

，

８５１

，

５７６．００

６．４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６

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７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１

、 公司拟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７５

，

５９２

，

２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

含税） 进行分配， 共计分配利润

２７

，

５５９

，

２２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拟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７５

，

５９２

，

２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为

４９６

，

０６５

，

９６０

股。

公司本报告期内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７

重要事项

７．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２

出售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８

，

２０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６４

，

２００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６４

，

２００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

）

７０．５

其中：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１８

，

２１２．８０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接受劳务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例（

％

）

交易金额

占同类交易金额的比

例（

％

）

武汉凯迪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８２２．２６ １００

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

０

元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３

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上市公司未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清欠工作的，董事会提出的责任追究方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７．６．１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凯迪电力承诺：

１

、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若公司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经营业绩无法达到设定

目标，将向流通股股东（不包括现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东） 追送股份一次 （追送完毕后， 此承诺自动失

效）。 追加对价安排的股票数量：按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日流通股总股数

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追加对价安

排比例为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

０．５

股， 共计

４

，

１６０

，

０００

股。 追送股份的触发条件：

＠①

根据公司

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５０％

； 或者

②

根

据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如果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

５０％

；或

者

③

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被出

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２

、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追加对价承诺履行完毕或确认无需履行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流通，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其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

？？？？原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非

流通股股东长江通信、武汉城开、湖北科投承诺：在

本次股改方案实施后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股份， 出售数量占东湖高新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１

、 经审计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均高于

５０％

，经营业绩均达到设定目标，公司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度中任一年度财务报告

不存在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的情况，未触发追送股份条款。

＠２

、原

持股

５％

以上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严格执

行以上承诺。

７．６．２

公司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目达到原盈利预测及其原因作出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７．８．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３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所持对象名称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持有数量

（股）

占该公

司股权

比例

（

％

）

期末账面价

值（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汉口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６０１

，

２１７ ０．６１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长 期 股

权投资

购买

合计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６０１

，

２１７ ／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 ／

７．８．４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９

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或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否

§８

监事会报告

８．１

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董事会的议案、会议召开的程序和决议的权限合法，董事会严格履行职责，切实执

行了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没有发生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８．２

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真检查了公司财务情况，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可靠，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８．３

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８．４

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交易价格合理，未发现内幕交易行为，没有损害股东利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损失

的情况发生。

８．５

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关联交易合法、公平、公开、公正，关联交易价格合理，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８．６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不存在差异情况。

§９

财务会计报告

９．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

未经审计

√

审计

审计意见

√

标准无保留意见

□

非标意见

审计意见全文

审 计 报 告

众环审字（

２０１０

）

００１

号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湖高新”）财务报表，包括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和合并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０９

年度的利润表和合并的利润表、 股东权益变动表和合并

的股东权益变动表、现金流量表和合并的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东湖高新管理层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

１

）设计、实施和维

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２

）选择和运

用恰当的会计政策；（

３

）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计工作以对

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

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

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

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 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

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东湖高新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东湖高

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０９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均、姚舜

９．２

财务报表（附后）

９．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变更。

９．４

本报告期无会计差错更正。

９．５

本报告期无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董事长：罗廷元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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